積 欠 工 資 墊 償 基 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肆、審查經過及審議總結果
五、通案
    決議



























捌、信託基金部分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
    社會
    福利
    及衛
    生環
    境委
    員會審查結果
甲、勞動部主管
三、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一、通案決議部分：
(一)中華民國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

(二)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三)針對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鑑於107年度將屆年度終了，各委員會已通過之凍結案，除於院會協商提出討論者，照協商內容通過外，其餘同意均免予凍結，改提書面報告。
















二、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檢視「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呆帳分析表，可見105 至107 年度所編列之上年度備抵呆帳逐年增加，106 年度留下之預估餘額高達7 億8,271 萬元；進一步分析以催收墊償工資與墊償資遣費成長幅度尤為驚人，以105年度為基期，成長率為120.71%與215.88%（見附表），對於此現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應積極追討；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目的，為確保勞工於事業單位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時工資、資遣費與退休金之權益，故應積極追討，否則對營運良善且依法按時繳納之雇主實為不公，且不利於基金運作。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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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本案業以勞動部108年2月11日勞局普字第10801800010號函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資料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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